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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西宁特钢”）

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召开了十届十六次董事会、十届十二次监事会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司拟向控

股股东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建龙”）申请人

民币 1 亿元的借款。

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 过去 12 个月，公司与天津建龙的控股股东北京建龙重工集团

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存在日常关联交易，该等交易已纳入公司年度日

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管理。过去 12 个月，公司与天津建龙及其他关

联人未进行与本次借款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，提高融资效率，公司拟向控股

股东天津建龙申请人民币 1 亿元的借款，借款期限为自该笔借款实际

发放日起 2年，年化利率为 4.75%（单利），无需提供抵押、质押等



任何形式的担保措施。

天津建龙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天津建龙为公司关联法人，本次借

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

公司于 2025 年 6月 26 日召开了十届十六次董事会、十届十二次

监事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

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

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
过去 12 个月，公司与天津建龙的控股股东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

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存在日常关联交易，该等交易已纳入公司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额度进行管理。过去 12 个月，公司与天津建龙及其他关联

人未进行与本次借款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。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关联关系

截至本公告日，天津建龙持有西宁特钢 975,144,766 股流通股，

占比 29.96%，为公司控股股东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第 6.3.3 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天津建龙属于公司关联法

人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信息

天津建龙系公司控股股东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

名称 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

成立时间 2010 年 9 月 14 日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559499148C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

注册资本 400,000 万元人民币

法定代表人 张志祥

注册地址
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79号泰达MSD-C区C1

座 2504、2505 房间



主要办公地点
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79号泰达MSD-C区C1

座 2504、2505 房间

经营范围

许可项目：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进出口代理；

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进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

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一

般项目：金属矿石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煤炭及制

品销售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

石油制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船舶销售；技

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

让、技术推广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

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截至本公告日，天津建龙的控股股东为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

司，实际控制人为张志祥。

（三）关联方主营业务情况

天津建龙主要通过下属公司开展钢铁业务。另外，天津建龙还从

事贸易业务。

（四）关联方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5/3/31 2024/12/31

总资产 20,255,766.59 19,943,112.64

净资产 7,022,088.58 6,993,505.38

资产负债率 65.33% 64.93%

项目 2025 年 1-3 月 2024 年度

营业收入 5,647,472.13 24,235,015.77

净利润 37,098.75 212,171.03

（五）关联方的资信状况

截至本公告日，天津建龙日常经营状况正常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

行人。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本次关联交易定价结合公司当前融资成本并经双方协商确定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

四、借款合同主要内容

1、甲方（债权人）：天津建龙

2、乙方（债务人）：西宁特钢

3、借款金额和期限

天津建龙一次性向西宁特钢提供借款 10,000 万元整（壹亿元整）。

借款期限为自借款实际发放之日起 2 年。借款期限届满时，需将

上述借款全部清偿完毕。西宁特钢可根据资金情况在借款期限内向天

津建龙提前部分或全部还款。

4、借款利率及利息

天津建龙向西宁特钢收取的借款利率按照年化利率4.75%（单利）

执行。借款利息自借款实际发放之日起计算。在合同有效期内，天津

建龙按季计算并收取利息，不计复利，根据实际还款情况按月调整本

金。

5、抵押及担保

西宁特钢无需为本协议项下借款提供担保。

6、违约责任：西宁特钢若逾期还款，天津建龙有权参照金融机

构关于加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有关计算办法加收利息。

五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公司接受公司控股股东提供的借款，有利于满足日常经营及

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，且无需公司提供担保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亦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。

六、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

2025 年 6 月 25 日，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第四次专门会议审议



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独立董事认为，

本次公司接受公司控股股东提供的借款，有利于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

发展的资金需求，且无需公司提供担保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，亦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。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

2025 年 6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回避表

决。

（三）监事会审议情况

2025 年 6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监事会认为，本

次公司接受公司控股股东提供的借款，有利于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

展的资金需求，且无需公司提供担保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，亦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。

特此公告。

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6月 26 日


